
口译服务合同

甲方： 

乙方：金邦翻译咨询社
 按照双方平等互利和自愿的原则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签订本合同，以明确甲、乙双方的权利和义务，共同信守。

一、     甲方将所需口译员条件提供给乙方，乙方根据甲方的要求择优提供口译人员。
二、     选定口译人员后，甲、乙双方即签订口译服务合同，甲方应尽早提供与口译内容有关的资料，以便口译员做好充分的准备。
三、     若在合同预定翻译时间结束后，甲方还需乙方提供翻译服务，则此合同继续有效。
四、     双方在签订合同后，甲方需向乙方支付总服务费的40%作为预付款，其余在甲方享受服务后按协议价格一次性付清。

五、     译员的食宿费和交通费由甲方承担。
6、 译员的服务时间为每个工作日为8小时，不足8小时，以一个工作日计费。
7、 八小时以外按加班时间计算，加班每超过1小时，按   元/人/小时加收费用。
8、 乙方如遇到不可抗力因素而导致不能履行合同，应及时通知甲方，并协商解决。

9、 甲方有责任保障译员安全，如果在工作时间内发生意外伤害，相应责任由甲方承担。
十、     1、此合同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如有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后作补充规定，补充规定与本合同具同等效力；2、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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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代表：杨明         负责人代码：
(甲方签字，合同同样生效)

(传真件与合同正本一同有效)

电话：        



 
电话：   0531-86038200  传真：0531-86066114
传真：           



E-mail:  abc86038200@126.com
地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 址：山东省济南市历山名郡20号楼3 单元602
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2011年 月   日
合同号：


签署地点：山东省济南市





公司全称：济南历下金邦翻译咨询社


账号：37001616257050148467


开户行：建设银行山东济南历下区支行





中国农业银行    金穗通宝卡95599 8025 22252 69510


持卡人：杨宗祥





招商银行一卡通  卡号：0531 20387621    户名：杨明       


开户网点名称：招商银行济南分行营业部








